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    装饰2021-011        
项目名称：丹阳市丹北镇人民政府丹北实验初中新建工程内装 
审查机构： 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 
颁书日期：   2021年09月22日     
丹阳市丹北镇人民政府：
    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          丹北实验初中新建工程内装  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09月22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章）

	项目概况
	项目名称
	丹北实验初中新建工程内装  

	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丹北镇人民政府
	项目地址
	丹北镇

	
	建筑面积
	
	建筑总高度
	

	
	建筑层数
	
	耐火等级
	

	
	场地类别
	
	抗震等级
	

	
	结构体系
	
	基础形式
	

	
	规 模
	
	工程等级
	

	勘察单位
	
	资质等级
	

	设计单位
	常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	资质等级
	甲级

	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、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情形
	无

	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
	见审查意见


室内装饰设计（建筑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丹北镇人民政府
	工程名称
	丹北实验初中新建工程内装

	设计编号
	

	一、绿建（节能）方面

（一）、违反强制性条文 
1、设计说明（五）的表十一所列的5类主要的各项污染物的指标错误！应按照新的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》GB50325-2020的第1.0.4条要求的Ⅰ类标准，应列全、列对7类主要的各项污染物的指标！

（二）、违反强制性标准 

(无)
、其它 

 (无)
二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1、吊顶大样：轻钢龙骨石膏板上涂刷的乳胶漆不是顶棚需要的A级材料（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-2017第3.0.1条）。

2、图纸2#楼的阶梯教室属于大于400平方米的大空间的观众厅，墙面B级不够了，应为A级材料（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-2017第5.1.1条）（注意：7#大礼堂同样问题，且更加要按照规范，重新核对各种材料的燃烧性能）。
三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1、做法表“墙5”：墙面涂刷乳胶漆三遍，超出B1级范围（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-2017第5.1.1条、第3.0.6条：施涂于A级基材上，湿涂覆比小于1．5kg／m2，且涂层干膜厚度不大于1．0mm的有机装修涂料，可作为B1级装修材料使用）。

2、做法表“墙1”及大样：墙面用的30x40木方，超出B1级范围，应阻燃措施（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-2017第5.1.1条、第3.0.7条）。
3、做法表“墙3”及大样：墙面用深蓝色扪布硬包，超出B1级范围，应阻燃措施（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-2017第5.1.1条、第3.0.2条表1）。
四、安全隐患

1、本建筑功能比较复杂（中小学校），仅从“装饰图纸”来看，尚有违反建筑规范（强制性条文、标准）的情况存在，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。故请装饰设计人员再次复查“原建筑设计全部图纸”，并确认全部设计与原建筑设计一致，在保证不降低原工程的结构安全、节能、防火设计、防火设施的前提下，必须承担其相应的安全责任。

五、其他

1、本次审查仅限于“装饰设计”、不应变动、涉及结构、节能、消防部分（需消防部门批准）。

2、在设计说明中不宜遗漏主要的内部（地面、墙面、顶棚、隔断等）装修材料的燃烧等级（如PVC卷材地板），并符合GB50222-2017第5.1.1条。

3、建筑概况过于简单，如：缺各单体的基本情况（层数、高度、设计等级、单体面积、单体装修面积、等等）；缺建设单位名称（甲方是谁？）；缺建设地点；缺原建筑设计单位的情况；等等。
4、设计依据写了一大堆，恰恰缺了最重要的一个：《中小学校设计规范》GB50099-2011。

5、本次设计应得到原设计单位、注册建筑师的认可（签字、盖章）。

6、本次审查不替代消防设计专项审查，需消防审查另行批准，方可施工。



	项目负责人
	蔡君兰
	安全隐患
	1
	强制性条文

	建筑防火 
	2

	专业负责人
	
	强制性标准
	3
	
	建筑设计
	

	设计人
	顾香
	
	
	绿建设计
	1


（结构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丹北镇人民政府
	工程名称
	丹北实验初中新建工程内装

	设计编号
	

	1号教学楼意见：
  二层生物实验室给排水平面图中，水平排水管在楼面降板敷设，与原结构现浇板标高不降不符。若要实现降板敷设，须与楼面现浇板同步预埋施工，否则影响梁、板的结构安全。



	项目负责人
	蔡君兰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设计
	

	设计人
	顾香
	
	
	绿建设计
	


（给排水）专业审查意见一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丹北镇人民政府
	工程名称
	丹北实验初中新建工程内装1号楼教学楼

	设计编号
	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（无）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他
1 设计说明中的排水管阻火圈 伸宿节等的设置应该按照现行国家规范和标准进行布置


	项目负责人
	孙振益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李 文文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设计
	

	设计人
	王庆
	
	
	绿建设计
	


（给排水）专业审查意见二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丹北镇人民政府
	工程名称
	丹北实验初中新建工程内装6号楼教学楼

	设计编号
	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1 部分底层排水管应设置伸顶通气管《建水规》GB50015-2019  4.7.1.2条。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他

1 设计说明中的排水管阻火圈 伸宿节等的设置应该按照现行国家规范和标准进行布置。


	项目负责人
	孙振益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李 文文
	强制性标准
	1
	
	建筑设计
	

	设计人
	王庆
	
	
	绿建设计
	


（给排水）专业审查意见三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丹北镇人民政府
	工程名称
	丹北实验初中新建工程内装7号楼大礼堂

	设计编号
	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1 部分底层排水管应设置伸顶通气管《建水规》GB50015-2019  4.7.1.2条。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他

1 设计说明中的排水管阻火圈 伸宿节等的设置应该按照现行国家规范和标准进行布置。



	项目负责人
	孙振益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李 文文
	强制性标准
	1
	
	建筑设计
	

	设计人
	王庆
	
	
	绿建设计
	


（给排水）专业审查意见四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丹北镇人民政府
	工程名称
	丹北实验初中新建工程内装9号楼体育馆

	设计编号
	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（无）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他

1 设计说明中的排水管阻火圈 伸宿节等的设置应该按照现行国家规范和标准进行布置。


	项目负责人
	孙振益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李 文文
	强制性标准
	1
	
	建筑设计
	

	设计人
	王庆
	
	
	绿建设计
	


（电气）专业审查意见一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丹北镇人民政府
	工程名称
	丹北实验初中新建工程内装1号楼教学楼

	设计编号
	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1.正常照明单相分支回路所接光源数或发光二极管灯具数不宜超过25个，详见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》GB50034-2013第7.2.4条规定。

2.计算机教室照度应满足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》GB50034-2013第5.3.7条规定，复核电施-41。

3.用于计算机的电源插座，每一单相回路不宜超过5个（组），且其回路的保护电器宜选用A型剩余电流保护器，详见《教育建筑电气设计规范》JGJ 310-2013第 5.4.4条规定。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它

1. 配电系统图中应标明断路器极数，漏电断路器应标注漏电动作时间。
2.补充实验室教师电源控制系统的配电系统图。

3、电施-03：“主要设备材料表”中的灯具、吊扇应标明额定电压，吊扇开关应标明       
规格。复核照明配电箱安装高度。
4. 地面插座盒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67。

5. 暗敷于干燥场所的金属导管布线，金属导管的管壁厚度不应小于1.5mm，详见《低压配电设计规范》GB50054-2011第7.2.10条规定。

本设计采用的KBG管常规壁厚≤1.2mm,不满足规范相关要求，请复核。



	项目负责人
	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罗少平
	强制性标准
	3
	
	建筑设计
	

	设计人
	李  聪
	
	
	绿建设计
	


（电气）专业审查意见二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丹北镇人民政府
	工程名称
	丹北实验初中新建工程内装2号楼教学楼

	设计编号
	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（无）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它

1. 配电系统图中应标明断路器极数，漏电断路器应标注漏电动作时间。
2. 电施-01 ：“主要设备材料表”中的灯具、吊扇应标明额定电压，吊扇开关应标明规格。
3. 暗敷于干燥场所的金属导管布线，金属导管的管壁厚度不应小于1.5mm，详见《低压配电设计规范》GB50054-2011第7.2.10条规定。

本设计采用的KBG管常规壁厚≤1.2mm,不满足规范相关要求，请复核。

4.补充阶梯教室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。


	项目负责人
	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罗少平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设计
	

	设计人
	李  聪
	
	
	绿建设计
	


（电气）专业审查意见三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丹北镇人民政府
	工程名称
	丹北实验初中新建工程内装3号楼教学楼

	设计编号
	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（无）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它

1. 配电系统图中应标明断路器极数，漏电断路器应标注漏电动作时间。
2. 电施-01 ：“主要设备材料表”中的灯具应标明额定电压。
3. 暗敷于干燥场所的金属导管布线，金属导管的管壁厚度不应小于1.5mm，详见《低压配电设计规范》GB50054-2011第7.2.10条规定。

本设计采用的KBG管常规壁厚≤1.2mm,不满足规范相关要求，请复核。



	项目负责人
	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罗少平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设计
	

	设计人
	李  聪
	
	
	绿建设计
	


（电气）专业审查意见四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丹北镇人民政府
	工程名称
	丹北实验初中新建工程内装4号楼教学楼

	设计编号
	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（无）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它

1. 配电系统图中应标明断路器极数，漏电断路器应标注漏电动作时间。
2. 电施-01 ：“主要设备材料表”中的灯具应标明额定电压。
3. 暗敷于干燥场所的金属导管布线，金属导管的管壁厚度不应小于1.5mm，详见《低压配电设计规范》GB50054-2011第7.2.10条规定。

本设计采用的KBG管常规壁厚≤1.2mm,不满足规范相关要求，请复核。



	项目负责人
	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罗少平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设计
	

	设计人
	李  聪
	
	
	绿建设计
	


（电气）专业审查意见五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丹北镇人民政府
	工程名称
	丹北实验初中新建工程内装5号楼教学楼

	设计编号
	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1. 逐一验算并完善各教室照明设计，各教室照度应满足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》GB50034-2013第5.3.7条规定。复核电施-03所给出的主要房间对应照度设计值与照明平面的一致性。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它

  1. 配电系统图中应标明断路器极数，漏电断路器应标注漏电动作时间。
电施-01：“主要设备材料表”中的灯具、吊扇应标明额定电压，吊扇开关应标明规格。
3. 地面插座盒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67.

4. 暗敷于干燥场所的金属导管布线，金属导管的管壁厚度不应小于1.5mm，详见《低压配电设计规范》GB50054-2011第7.2.10条规定。

本设计采用的KBG管常规壁厚≤1.2mm,不满足规范相关要求，请复核。

调整位置冲突的灯具和吊扇的位置。


	项目负责人
	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罗少平
	强制性标准
	1
	
	建筑设计
	

	设计人
	李  聪
	
	
	绿建设计
	


（电气）专业审查意见六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丹北镇人民政府
	工程名称
	丹北实验初中新建工程内装6号楼综合楼

	设计编号
	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1.正常照明单相分支回路所接光源数或发光二极管灯具数不宜超过25个，详见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》GB50034-2013第7.2.4条规定。

  2.用于计算机的电源插座，每一单相回路不宜超过5个（组），且其回路的保护电器宜选用A型剩余电流保护器，详见《教育建筑电气设计规范》JGJ 310-2013第 5.4.4条规定。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它
1. 电施-03：“主要设备材料表”中的灯具应标明额定电压。
地面插座盒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67.

一层藏书室照明开关移至藏书室门外；藏书室电源插座非必须勿设置。

暗敷于干燥场所的金属导管布线，金属导管的管壁厚度不应小于1.5mm，详见《低压配电设计规范》GB50054-2011第7.2.10条规定。

本设计采用的KBG管常规壁厚≤1.2mm,不满足规范相关要求，请复核。

补充二层阅览室、三层电子阅览室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。



	项目负责人
	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罗少平
	强制性标准
	2
	
	建筑设计
	

	设计人
	李  聪
	
	
	绿建设计
	


（电气）专业审查意见七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丹北镇人民政府
	工程名称
	丹北实验初中新建工程内装7号楼大礼堂

	设计编号
	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1. 高度大于12m的空间场所，照明线路上应设置具有探测故障电弧功能的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，详见《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》GB50116-2013第12.4.6条规定。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它
1. 电施-01：“主要设备材料表”中的灯具、排气扇应标明额定电压。
2.暗敷于干燥场所的金属导管布线，金属导管的管壁厚度不应小于1.5mm，详见《低     

压配电设计规范》GB50054-2011第7.2.10条规定。

本设计采用的KBG管常规壁厚≤1.2mm,不满足规范相关要求，请复核。

3.本次送审图纸中未见舞台灯深化设计。


	项目负责人
	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罗少平
	强制性标准
	1
	
	建筑设计
	

	设计人
	李  聪
	
	
	绿建设计
	


（电气）专业审查意见八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丹北镇人民政府
	工程名称
	丹北实验初中新建工程内装修设计9号楼体育馆

	设计编号
	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1. 高度大于12m的空间场所，照明线路上应设置具有探测故障电弧功能的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，详见《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》GB50116-2013第12.4.6条规定。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它
1. 配电系统图中应标明断路器极数，漏电断路器应标注漏电动作时间。
2. 电施-01：“主要设备材料表”中的灯具、排气扇应标明额定电压。
3. 暗敷于干燥场所的金属导管布线，金属导管的管壁厚度不应小于1.5mm，详见《低     

压配电设计规范》GB50054-2011第7.2.10条规定。

本设计采用的KBG管常规壁厚≤1.2mm, 不满足规范相关要求，请复核。



	项目负责人
	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罗少平
	强制性标准
	1
	
	建筑设计
	

	设计人
	李  聪
	
	
	绿建设计
	


（防雷装置设计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丹北镇人民政府
	工程名称
	丹北实验初中新建工程内装

	设计编号
	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（无）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它

（无）


	项目负责人
	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罗少平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设计
	

	设计人
	李  聪
	
	
	绿建设计
	


